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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發放因○二○六地震災害死亡、受傷及住屋毀損之民眾慰問金，

解決其面臨生活變故之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執行期間為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起至一百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必要時，得經市長核定後延長之。 

三、各項慰問金之發給對象及金額如下： 

   （一）死亡慰問金：因○二○六地震災害死亡之一百十七位罹難者。

每人發給新臺幣四百萬元。 

  （二）受傷慰問金： 

1.重傷者：因○二○六地震災害名列臺南市傷患名單，致住

加護病房治療或接受開刀手術治療或侵入性治療(如胸管

插入)，其受傷情形非在門診或急診手術治療所能處理。每

人發給新臺幣五十萬元。 

2. 輕傷者：因○二○六地震災害名列臺南市傷患名單，非屬

急診留院觀察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

萬元: 

  (1)住院治療。 

  (2)骨折有移位，且骨折部位非腳趾或手部遠端指骨。 

3.微輕傷者：因○二○六地震災害名列臺南市傷患名單，經

回診一次以上且非屬重傷或輕傷者。每人發給新臺幣三萬

元。 

4.受傷程度有疑義者，應檢具診斷證明、病歷影本及摘要，

由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認定。 

5.自災害發生日起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有受傷

程度轉換情形者，得依據前目辦理；逾前開期限不予受

理。 

   （三）受災戶慰問金：符合臺南市災害救助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地震造成建物毀損之家戶，或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緊急評

估後張貼紅單且要求不得繼續居住並簽立切結書已撤離不

再居住，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戶發給新臺幣十萬元： 

(1)於災前已設籍，且實際居住於受災屋之現住戶。但未實際



居住於受災屋者，不予發給。 

(2)未設籍但經區公所認定有實際居住事實。 

死亡慰問金不得與受傷慰問金重複領取。受災戶慰問金每戶以領取

一次為限。 

受災戶地址以一門牌一址為原則，若同一建物、同址分戶且實際居

住者，應由該址住戶自行協調由一人領取受災戶慰問金。 

四、慰問金具領人資格如下： 

   (一)死亡慰問金，具領人依下列順序定之，倘依順序有多人具有領

取資格時，委由其中一人領取或平均領取： 

       1.配偶。 

       2.直系血親卑親屬。 

       3.父母。 

       4.兄弟姊妹。 

       5.祖父母。 

    (二)受傷慰問金：由本人或委託親屬領取。 

    (三)受災戶慰問金：由受災戶現住人員擇一代表領取。 

    (四)父母雙亡、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或經社會局評估個案

有需求者，由社會局統一以公益信託管理方式辦理。 

五、各項應備文件如下： 

  (一)具領人個人身分證或可辨識身分並具備相片之證件影本。 

  (二)具領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三)其他： 

1.受傷慰問金：醫療診斷證明書正本。 

2.受災戶慰問金：經區公所認定有實際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 

3.其他：委託書、共同委任及切結書等證明文件。 

六、各項慰問金之發放方式如下： 

(一) 死亡慰問金：由社會局依公告之一百十七人名冊，統一核發予

具領人。 

(二) 受傷慰問金：具領人向社會局主責社工提出申請，由社會局統

一核發予具領人，亦得由區公所代為收件，或逕向社會局申

請。 

(三) 受災戶慰問金：由各區公所檢具受災戶名冊、○二○六地震災

害勘查報表，送社會局辦理請款後，由區公所核發受災戶。 

七、具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處分機關得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



行政處分向申請人、受領者、其他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或該等人員

之繼承人追繳溢領或重複領取之慰問金，並得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經催繳仍不繳回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涉及刑責

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救助。 

(二)不符申請資格而領取救助。 

(三)溢領救助。 

八、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臺南市政府○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

項下支應。 


